
數學系修讀碩士學位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※畢業離校前請歸還相本係借用之論文及研究室鑰匙，並於辦理離校受敘時較交畢業論文平裝 1 本。 

1.新生座談,說明系所學習要求 

2.學習取向調查 

1.註冊選課 

2.修讀課程(請參考選課須知) 

申報論文指導教授  

（依教務處行事曆所訂約 11 月中或 12 月初之日期）
前） 

依學則規定學科平均
成績未滿 70 分者，必
須參加學科考試 

同等學力者須
加修基礎課程 

進行研究及論文撰寫 

提出論文口試申請  

（依教務處行事曆所訂約 7 月中旬之日期前） 

參加論文口試 

修畢規定學分
並參加本系主

辦之學術演講
規定場次 

論文修改 

畢業獲理學碩士學位 

繳交論文並辦理離校手續 
1.相關論文口試申請、論文口試及離校手續時程，悉依當年度行事曆規定辦理。 

2.學位考試至遲上學期應於一月三十一日前，下學期應於七月三十一日前完成；

離校手續應於每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辦理完成。 

系所主管及指導教授認可 


